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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么是第二上市 

第二上市是指在两个或以上地方的交易所均上市相同类型的股票，并通过国际托管银行和证

券经纪商，实现股份的跨市场流通。 

 

来港第二上市的资格 

为方便大中华和其他国际创新产业公司来香港作第二上市。《上市规则》新增了「合资格发行

人第二上市」章节（见第十九 C 章），并相应修订 2013 年《联合政策声明》。以下是来港作

第二上市公司需要符合的条件。 

 

 在合资格交易所上市 

公司必须在合资格交易所【纽约、纳斯达克或伦敦交易所主市场(并属于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

管局「高级上市」分类)】上市。 

 

 合规纪录 

公司须至少两个会计年度内保持良好合规纪绿。 

 

 市值要求 

采用同股同权架构的国际公司来香港作第二上市时，预期市值要至少达到 100 亿港元。 

假如公司采用同股不同权架构，或业务以大中华为重心，第二上市时的预期市值同样要不少

于 100 亿港元。但如不足 400 亿港元，那么在最近一年的收益就最少要有 10 亿港元。 

 

 股东保障水平 

获豁免的大中华公司及非大中华公司须证明公司如何达到主要股东保障水平。不获豁免的 

大中华公司必须按照现行的《上市规则》修订组织章程文件，以达到相等的股东保障水平。 

 

一般情况下，在香港第二上市的公司将主要受其第一主要上市地的司法权区法规及监管机关

监管，因此第二上市相對较双重主要上市会获得若干对于上市规则的豁免，整体流程与所需

承担的披露要求和持续责任将更为简单直接。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甚么叫第二上市(2007 年 3 月 15 日)、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 (2018 年 4 月 30 日)、香

港交易所《联合政策声明》 (2018 年 4 月 30 日)、香港交易所《IPO 快讯》 (2020 年 3 月)、钱家有道-了解新上市制度(2018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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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披露： 

投资涉及风险，证券价格有时可能会非常波动，证券价格可升可跌，甚至变成毫无价值。买卖证券未必一定能够赚取利润，反

而可能会招致损失。藉存放抵押品而为交易取得融资亏损风险可能极大，您所蒙受的亏蚀可能会超过您存放于有关持牌人或注

册人作为抵押品的现金及任何其他资产。市场情况可能使备用交易指示，例如 “止蚀 ”或 “限价 ”指示无法执行。您可能

会在短时间内被要求存入额外的保证金款项或缴付利息。假如您未能在指定的时间内支付所需的保证金款项或利息，您的抵押

品可能会在未经您的同意下被出售。此外，您将要为您的账户内因此而出现的任何短欠数额及需缴付的利息负责。因此，你应

根据本身的财政状况及投资目标，仔细考虑这种融资安排是否适合你。 

 

人民币货币风险：人民币是目前受限制的货币。由于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管制，兑换或使用人民币必须受到外汇管制和/或

限制的影响，所以无法保证人民币不会发生干扰转让、兑换或流动性的情况。因此，阁下可能无法将人民币转换成其他可自由

兑换的货币。 

 

重要声明 

以上风险披露声明不能披露所有涉及的风险，如欲索取完整之风险披露声明，可向本行各分行查询。以上资料只供参考。投资

前应先阅读有关产品发售文件、财务报表及相关的风险声明，并应就本身的财务状况及需要、投资目标及经验，详细考虑并决

定该投资是否切合本身特定的投资需要及承受风险的能力。本行建议您应于进行任何交易或投资前寻求独立的财务及专业意见，

方可作出有关投资决定。本刊物所载资料并不构成招揽任何人投资于本文所述之任何产品。 本刊物由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

公司 (本行) 刊发，内容未经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审阅。  

 

查询详情，欢迎亲临本行各分行，我们随时乐意为您提供更多资料。 您亦可致电客户服务热线 218 95588 或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icbcasia.com。  

 

「本行」是指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